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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无锡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   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了无锡

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锡山环罚决[2022]75 号）并缴纳了相

应罚款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行政处罚情况 

1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主要内容 

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2年1月5日、1月19日现场执法检查，发现你单位干燥车间二楼有台离心机

底部有废气溢出，无组织排放，未封闭，车间外异味明显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止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：“产

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经营活动，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，并设置

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等污染防治设施，保持其正常使用；造船等无法在密闭空间

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”。 

我局已于2022年3月21日送达了环境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（锡山环听告

[2022]32号），书面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、处罚理由、处罚依据、拟作出的行政处

罚决定以及你单位有权要求听证和进行陈述、申辩。你单位收到告知书后在规定

的期限内进行了陈述和申辩，我局对你单位提出的陈述申辩内容审理后认为：整

改态度和行为较积极，但违法事实客观存在，证据充分。 

依据《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：“违反本条例第

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，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



产经营活动或者未按照规定设置并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，由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”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

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”《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

罚裁量基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和当事人违法事实与情节，经我局环境行政处罚集

体审议小组集体审理研究决定，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上述环境违法行为，作出如

下行政处罚： 

罚款人民币肆万捌仟元。 

2、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

的规定，你单位应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持我局作出的行政

处罚决定书和出具的“无锡市通用电子缴款通知书”，将罚款缴至当地无锡农村商

业银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将依法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 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你单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无

锡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 

二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在接受现场检查后，在第一时间按照无锡市生态环境局提出的整改要求

已整改到位；在规定时间内，公司积极组织准备证据材料，向无锡市生态环境局

积极行使听证或进行陈述、申辩等合法权利。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罚款缴纳。目

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公司本次行政处罚事项不

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2 年修订）第 9.5.1 条、第 9.5.2 条、

第 9.5.3 条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。 

2、本次事件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



经营；公司在今后生产过程中，将持续加强对环保过程控制、环保工艺的技术研

发、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和监督，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学习，严格执行环

保法律法规，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无锡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锡山环罚决[2022]75 号）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无锡洪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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